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预算单位，区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，各供应商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

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04 号）、财政部

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

38 号）、《广东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及《佛山市政

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佛山市财政局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

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佛政数〔2019〕53 号）有关要求，完善我

市、我区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，对标营商环

境评价指标更好更高标准，现将《佛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佛

山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

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佛 山 市 顺 德 区 财 政 局

主动公开

顺德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顺德区财政局

转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优化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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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佛政数函〔2021〕5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佛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佛山市财政局关于进一

步促进公平竞争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

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佛山市顺德区财政局

2021 年 8 月 18 日


















